
 

城市紫线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城市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建筑的

保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文物保护法》和国务院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城市紫线，是指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内的历史文化街区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公布的历

史文化街区的保护范围界线，以及历史文化街区外经县级以

上人民政府公布保护的历史建筑的保护范围界线。本办法所

称紫线管理是划定城市紫线和对城市紫线范围内的建设活

动实施监督、管理。 

  第三条 在编制城市规划时应当划定保护历史文化街

区和历史建筑的紫线。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城市紫线由城市

人民政府在组织编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时划定。其他城

市的城市紫线由城市人民政府在组织编制城市总体规划时

划定。 

  第四条 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全国城市紫线

管理工作。 

  省、自治区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

内的城市紫线管理工作。 

  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

内的城市紫线管理工作。 

  第五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权了解历史文化街区和

历史建筑的紫线范围及其保护规划，对规划的制定和实施管

理提出意见，对破坏保护规划的行为进行检举。 

  第六条 划定保护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建筑的紫线应

当遵循下列原则： 

  （一）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范围应当包括历史建筑物、



 

构筑物和其风貌环境所组成的核心地段，以及为确保该地段

的风貌、特色完整性而必须进行建设控制的地区。 

  （二）历史建筑的保护范围应当包括历史建筑本身和必

要的风貌协调区。 

  （三）控制范围清晰，附有明确的地理座标及相应的界

址地形图。 

  城市紫线范围内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的划定，依据国

家有关文物保护的法律、法规。 

  第七条 编制历史文化名城和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规划，

应当包括征求公众意见的程序。审查历史文化名城和历史文

化街区保护规划，应当组织专家进行充分论证，并作为法定

审批程序的组成部分。 

  市、县人民政府批准保护规划前，必须报经上一级人民

政府主管部门审查同意。 

  第八条 历史文化名城和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规划一经

批准，原则上不得调整。因改善和加强保护工作的需要，确

需调整的，由所在城市人民政府提出专题报告，经省、自治

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城乡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审查同意后，方

可组织编制调整方案。 

  调整后的保护规划在审批前，应当将规划方案公示，并

组织专家论证。审批后应当报历史文化名城批准机关备案，

其中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报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第九条 市、县人民政府应当在批准历史文化街区保护

规划后的一个月内，将保护规划报省、自治区人民政府建设

行政主管部门备案。其中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内的历史文化街

区保护规划还应当报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第十条 历史文化名城、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建筑保护



 

规划一经批准，有关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行政主管部门

必须向社会公布，接受公众监督。 

  第十一条 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建筑已经破坏，不再具

有保护价值的，有关市、县人民政府应当向所在省、自治区、

直辖市人民政府提出专题报告，经批准后方可撤销相关的城

市紫线。 

  撤销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中的城市紫线，应当经国务院建

设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第十二条 历史文化街区内的各项建设必须坚持保护

真实的历史文化遗存，维护街区传统格局和风貌，改善基础

设施、提高环境质量的原则。历史建筑的维修和整治必须保

持原有外形和风貌，保护范围内的各项建设不得影响历史建

筑风貌的展示。 

  市、县人民政府应当依据保护规划，对历史文化街区进

行整治和更新，以改善人居环境为前提，加强基础设施、公

共设施的改造和建设。 

  第十三条 在城市紫线范围内禁止进行下列活动： 

  （一）违反保护规划的大面积拆除、开发； 

  （二）对历史文化街区传统格局和风貌构成影响的大面

积改建； 

  （三）损坏或者拆毁保护规划确定保护的建筑物、构筑

物和其他设施； 

  （四）修建破坏历史文化街区传统风貌的建筑物、构筑

物和其他设施； 

  （五）占用或者破坏保护规划确定保留的园林绿地、河

湖水系、道路和古树名木等； 

  （六）其他对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建筑的保护构成破坏



 

性影响的活动。 

  第十四条 在城市紫线范围内确定各类建设项目，必须

先由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行政主管部门依据保护规划进

行审查，组织专家论证并进行公示后核发选址意见书。 

  第十五条 在城市紫线范围内进行新建或者改建各类

建筑物、构筑物和其他设施，对规划确定保护的建筑物、构

筑物和其他设施进行修缮和维修以及改变建筑物、构筑物的

使用性质，应当依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办理相关手续

后方可进行。 

  第十六条 城市紫线范围内各类建设的规划审批，实行

备案制度。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公布的历史文化街区，报

省、自治区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直辖市人民政府

城乡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备案。其中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内的历

史文化街区报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第十七条 在城市紫线范围内进行建设活动，涉及文物

保护单位的，应当符合国家有关文物保护的法律、法规的规

定。 

  第十八条 省、自治区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直辖市城乡

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定期对保护规划执行情况进行检查

监督，并向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提出报告。 

  对于监督中发现的擅自调整和改变城市紫线，擅自调整

和违反保护规划的行政行为，或者由于人为原因，导致历史

文化街区和历史建筑遭受局部破坏的，监督机关可以提出纠

正决定，督促执行。 

  第十九条 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省、自治区人民

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直辖市人民政府城乡规划行政主



 

管部门根据需要可以向有关城市派出规划监督员，对城市紫

线的执行情况进行监督。 

  规划监督员行使下述职能： 

  （一）参与保护规划的专家论证，就保护规划方案的科

学合理性向派出机关报告； 

  （二）参与城市紫线范围内建设项目立项的专家论证，

了解公示情况，可以对建设项目的可行性提出意见，并向派

出机关报告； 

  （三）对城市紫线范围内各项建设审批的可行性提出意

见，并向派出机关报告； 

  （四）接受公众的投诉，进行调查，向有关行政主管部

门提出处理建议，并向派出机关报告。 

  第二十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未经市、县人民政府城乡

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在城市紫线范围内进行建设活动

的，由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按照《城市规

划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处罚。 

  第二十一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擅自在城市紫线范围内

审批建设项目和批准建设的，对有关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

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自 2004 年 2 月 1 日起施行。 
 


